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  

 
政府當局就 2012 年 6 月 5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 

委員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 在 2012 年 6 月 5 日 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 草 案 》（ 下 稱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）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查 詢 多 項 與《 條 例 草 案 》相 關 的 事 宜 。

下 文 為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。  

 
(1)  說 明 若 指 明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電 視 廣 告 所 表 達 的 創 意 偏 離 重 要 事

實 ， 是 否 構 成 傳 布 虛 假 ／ 誤 導 性 資 料 或 失 實 陳 述 。  

 
2 .  為 確 保 準 買 方 不 受 廣 告 誤 導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加 強 監 管 廣 告 所 表 達 的

資 訊 。 “ 創 意 ” 與 “ 誤 導 性 資 料 ” 是 兩 回 事 ， 不 可 混 為 一 談 。 我 們 沒 有

扼 殺 創 意 的 意 圖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規 管 虛 假 或 誤 導 性 廣 告 的 條 文 ， 與 其

他 的 相 關 條 例 （ 例 如 《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》 （ 第 511 章 ） 以 及 相 關 規 例 ） 一

致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有 關 “ 廣 告 ” 的 條 文 ， 已 能 在 保 障 創 意

及 確 保 提 供 準 確 資 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
 
3 .  至 於 某 一 手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的 廣 告 內 容 ， 是 否 構 成 傳 布 虛 假 ／ 誤 導

性 資 料 或 失 實 陳 述 ， 須 視 乎 有 關 情 況 的 事 實 而 定 。 建 議 法 例 提 出 設 立 的

監 督 ， 會 依 法 調 查 每 宗 投 訴 ／ 涉 嫌 違 規 個 案 。  

 
(2)  徵 詢 業 界 的 意 見 ， 研 究 要 求 賣 方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指 定 的 時 限 內 披

露 成 交 資 料 的 做 法 是 否 實 際 可 行 ， 畢 竟 賣 方 可 能 須 在 一 天 內 處 理

大 量 物 業 交 易 。  

 
4 .  我 們 在 早 前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書 面 回 應 中 已 解 釋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中 有 關 披 露 成 交 資 料 的 建 議 規 定 ， 能 在 確 保 公 眾 以 便 利 的 方 式 獲 適 時 發

放 最 新 和 準 確 的 成 交 資 料 ， 以 及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， 給 予 賣 方 合 理 的 時 間 準

確 無 誤 地 備 妥 有 關 資 料 之 間 ， 取 得 平 衡 。 有 關 的 建 議 規 定 已 經 在 有 各 相

關 持 份 者 為 代 表 的 立 法 規 管 一 手 住 宅 物 業 銷 售 督 導 委 員 會 內 作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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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檢 討 “ 工 作 日 ” 及 “ 營 業 日 ” 的 定 義 ， 以 制 訂 適 合 所 有 情 況 的 單

一 定 義 ， 並 確 保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行 文 一 致 。  

 
5 . 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主 體 部 份 而 言 ， “ 工 作 日 ” 一 詞 一 直 在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的 主 體 部 份 中 沿 用 。 我 們 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

的 草 擬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（ 下 稱 「 修 正 案 」 ） 中 ， 於 第 16A 條 （ 檢

視 及 修 改 售 樓 說 明 書 ）及 第 52 條（ 成 交 紀 錄 冊 的 內 容 及 記 項 ）中 引 入 “ 營

業 日 ” 的 概 念 。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“ 工 作 日 ” 與 “ 營 業 日 ” 的 分 別 ， 在

於 前 者 不 把 星 期 六 計 算 在 內 ， 而 後 者 則 把 星 期 六 計 算 在 內 。 為 求 簡 明 起

見 ， 我 們 將 在 相 關 條 文 中 以 “ 工 作 日 ” 取 代 “ 營 業 日 ” 。 我 們 將 提 出 經

修 訂 的 修 正 案 ，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
6 .  就 買 賣 合 約 的 強 制 性 條 文（ 即 附 表 5 至 7）而 言，“ 辦 工 日 ” 一 詞

指 非 星 期 六 ， 星 期 日 或 公 眾 假 期 ， 以 及 非 銀 行 營 業 的 日 子 。 我 們 需 要 保

留 這 用 詞 ， 以 確 保 假 如 在 合 約 中 訂 明 的 付 款 日 期 或 買 賣 完 成 的 日 期 並 非

銀 行 的 營 業 日 ， 該 付 款 日 期 或 買 賣 完 成 日 期 會 自 動 順 延 至 緊 接 的 下 一 個

銀 行 營 業 日 。  

 
(4)  檢 討 “ description of property” 一 語 的 不 同 中 文 對 應 用 語 ， 以 求 貫 徹 一

致 。  

 
7 .  我 們 留 意 到 委 員 就 “ description of property” 一 語 的 中 文 對 應 用 語 所

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並 會 就 此 提 出 經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，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
(5)  因 應 擬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更 新 載 列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訂 罪

行 及 3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計 算 起 點 的 列 表 (立 法 會 CB(1) 1936/11-12(01)

號 文 件 )。  

 
(6)  說 明 第 17 條 所 載 的 檢 控 時 限，是 否 由 賣 方 向 公 眾 提 供 售 樓 說 明 書

起 計 算 。 檢 討 第 17 條 ， 並 考 慮 清 楚 而 明 確 地 列 出 該 條 文 所 禁 止 的

具 體 行 為 ， 並 據 此 檢 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其 他 條 文 。  

 
8 .  由 於 違 反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的 相 關 條 文 即 屬 犯 罪 ， 因 此 委 員 建 議 有

關 條 文 應 清 楚 說 明 當 觸 犯 罪 行 時，三  年 檢 控 時 限 於 何 時 開 始 計 算。就 此，

我 們 會 提 出 經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， 以 進 一 步 釐 清 有 關 的 政 策 原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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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我 們 現 正 更 新 載 列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訂 罪 行 及 三 年 檢 控 時 限 的 計 算

起 點 的 列 表 。 待 委 員 完 成 省 覽 我 們 提 出 的 所 有 修 正 案 後 ， 我 們 便 會 為 列

表 定 稿 。  

 
(7)  說 明 若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違 反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分 部 的 規 定 ， 哪 位

高 級 人 員 會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此 外 ， 提 供 文 件 ， 列 出 遇 有 違 反 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條 文 的 情 況 ， 各 指 明 機 構 （ 包 括 市 區 重 建 局 、 香 港 房 屋

協 會 及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） 的 此 等 高 級 人 員 。  

 
10. 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72 條 ， 高 級 人 員 就 某 指 明 團 體 而 言 ， 指 該 指

明 團 體 的 董 事 、 秘 書 或 經 理 1； 及 包 括 在 該 指 明 團 體 擔 任 董 事 、 秘 書 或 經

理 職 位 （ 不 論 職 稱 為 何 ） 的 人 。 就 定 義 的 第 二 部 分 ， 不 同 指 明 團 體 的 組

織 架 構 各 異 ， 其 “ 高 級 人 員 ” 的 職 銜 也 不 一 定 與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述 的 完

全 相 同 。 然 而 ， 當 中 的 關 鍵 在 於 職 位 性 質 而 非 職 銜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委 員 所

提 及 的 指 明 團 體 均 具 備 清 晰 的 組 織 架 構 和 職 責 劃 分 ， 包 括 設 有 “ 董 事

局 ” ， 以 及 向 “ 董 事 局 ” 匯 報 的 管 理 層 。  

 

11. 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， 在 建 議 法 例 下 ， 當 公 司 或 指 明 團 體 觸 犯 有 關

罪 行 ， 其 高 級 人 員 不 會 自 動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72 條 ，

如 果 證 明 有 關 罪 行 是 在 “ 高 級 人 員 ” 的 協 助 、 教 唆 、 慫 使 、 促 致 或 誘 使

下 觸 犯 的 ， 或 是 在 “ 高 級 人 員 ” 的 同 意 或 縱 容 或 歸 因 於 任 何 罔 顧 實 情 的

行 為 下 觸 犯 的 ， 則 該 “ 高 級 人 員 ” 才 須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 

 

(8)  檢 討 與 第 22(7)  條 有 關 的 擬 議 修 正 案 中  “ qualifies”  一 字 的 中 文 對 應

用 語 。  

 

12.  對 於 委 員 就  “qualifies”  一 字 的 中 文 對 應 用 語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會

相 應 提 交 經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，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“ 經 理 ” 一 詞 在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中 的 定 義 如 下 ： “ 就 一 間 公 司 而 言 ， 指 在 董 事 局 的

直 接 權 限 下 行 使 管 理 職 能 的 人，但 不 包 括：( a )  該 公 司 的 財 產 的 接 管 人 或 經 理 人 ；

或 (b )  根 據 第 216 條 委 任 的 該 公 司 的 產 業 或 業 務 的 特 別 經 理 人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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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 檢 討 與 第 26(4)  條 有 關 的 擬 議 修 正 案，規 定 賣 方 須 在 涵 蓋 指 明 住 宅

物 業 的 新 價 單 中 反 映 該 物 業 售 價 的 任 何 變 動 。  

 
13.  我 們 於 2012 年 6 月 5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已 解 釋，為 使 公 眾 清 楚

和 容 易 知 悉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曾 否 被 更 改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

26(4)  條 中 訂 明 ， 凡 某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於 價 單 中 列 出 ， 如 該 售 價 有 任

何 變 動 ， 該 價 單 須 予 修 改 ， 以 在 該 價 單 中 反 映 該 項 變 動 。 我 們 經 檢 討 該

條 文 後 ， 認 為 如 果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訂 明 這 種 更 改 售 價 的 方 法 ， 賣 方 或 會

使 用 不 同 方 法 披 露 售 價 的 變 動 ， 使 準 買 方 不 易 察 覺 和 追 蹤 有 關 的 變 動 情

況 。 我 們 建 議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6(4)  條 所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維 持 不 變 。  
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2012 年 6 月  


